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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不断增多，案外人的实体权利时常遭受到不当执行的损害。基于保障案外人

利益的需要，我国制定了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包含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异议之

诉、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本文在梳理了几种制度的基础上，发现即便已有制度为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提

供了多种救济途径，各种制度之间仍存在漏洞，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程序的适用影响审判效率、第

三人撤销之诉的具体规定尚不明确、各项制度之间衔接不畅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应取消案外人执行异

议前置程序、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且案外人的执行救济方式应在法律条文中明确，用以更好地

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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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of false litigation and malicious litigation, the entity rights of outsiders are of-
ten damaged by improper execution. Based on the need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outsiders, 
our country has formulated the relief system of the outsiders’ execution, which includes the objec-
tion of the outsiders’ exec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utsiders’ retrial, the lawsuit of the outsid-
ers’ objection, and the lawsuit of the third party’s cancellation.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several 
systems, this paper finds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existing systems that provide a variety o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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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es for outsiders in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there are still loopholes among the various sys-
tems,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procedure for the execution of objections by outsiders 
affects the trial efficiency,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third party’s cancellation lawsuit are not 
clear,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arious systems is not smooth.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re-procedure for the execution of opposition by outsiders should be cancelled, the litigation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cancellation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the execution remedy of outsider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to better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of out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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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大多数的纠纷需要依靠民事诉讼来解决。但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领域，仍存在当事人向法院陈述虚假事实的情况，当事人的恶意勾结使案外人的利益

受到侵犯。但由于我国法院不诉不理的原则，案外人自身权利受到损害却无法立刻察觉，直到案件进入

执行阶段时方才知晓。因此在执行程序中，给予案外人获得救济的权利是合理且必要的。 
由于我国法律中对“案外人”的表述不一，本文首先对“案外人”进行概念界定，明确本文讨论范

围。通过阐释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理论介绍当前我国主要四种救济途径，阐释了我国执行救

济制度的现状以及不足之处，通过问题的提出，笔者给出几点完善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建议。研究案

外人执行救济制度并将之完善，对于案外人抵御虚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有着迫切需要。 

2.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理论 

2.1. 案外人的概念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有关案外人的表述，

在当时这是立法技术不成熟的产物，但案外人概念的提出在立法层面上也产生了保障对诉讼标的享有诉

讼利益之案外人实体权利的意识。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未统一案外人的概念，造成了司法实践

中其他概念与案外人概念的混淆适用，因而在讨论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之前，需要厘清“当事

人”“第三人”“案外人”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当事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范围。狭义的范围仅指诉讼双方，即原告和被

告；而广义的范围除诉讼双方以外，还包括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1]。可以看出，第三人被包括在广义范

围之中，是广义范围里的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第三人与案外人存在适用范围的竞合，确定案外人的

范围需要阐释第三人的定义。第三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范围是指除诉

讼当事人之外的人，狭义范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

章节中规定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统一采用“案外人”概念，而是在不同条文分别使用“第三人”“利

害关系人”“案外人”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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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中也出现了有关“案外人”的表述[2]。当事人范围内的诉讼主体不

应被涵盖于案外人概念中，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案外人不应包括当事人概念范围内的第三人。 
综上，结合不同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为无需且并未参加前诉，但在执行过程中

对执行标的物享有独立请求权或利害关系的案外人。 

2.2.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内涵 

以本文讨论对象来看，案外人执行救济就是当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受到正在进行的强制执行程序侵害

或者可能受到强制执行侵害时寻求救济的途径。有权利就有救济，强制执行依靠国家强制力以保证权利

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在无法确定强制执行是否会对案外人实体权利造成侵害的情况下，我们应提前对可

能出现的情况设立救济途径。 
2007 年民诉法修改后，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由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异议

之诉等相关程序构成。2012 年民诉法修改时又新増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使得案外人在知晓其实体权

利受到执行行为侵害时也可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寻求救济。 

2.3.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功能 

2.3.1. 有助于执行程序正义的实现 
强制执行程序是权利主体通过公力救济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最终救济程序，执行程序的运

行需要着眼于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当债务人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时，基于效率优先的要求，

应尽快实现债权人的债权。此时执行机关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依据权力外观以及物权公示原则审查执行

标的，但这并无法对执行标的物的归属做出实体判断。这种执行程序虽然保障了执行效率，但同样增加

了侵害案外人实体权利的可能性，此时就要求我们在保障执行高效率的同时，兼顾真实权利人的救济途

径。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便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物，这使得案外人可以通过该制度参与到执行程

序中，制止不当执行行为的实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程序正义的要求。 

2.3.2. 有助于保障案外人的实体权利 
我国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坚持“不诉不理”，同时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这在尊重了

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信息的交流障碍，当事人可以伪造事实进行诉讼，这

使辩论原则无法充分发挥揭示案件事实和保护实体权利的制度作用。 
在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用来遏制和防止诉讼欺诈，案外人再审、案外人执

行异议用来维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案外人应积极行使救济权利，以结束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

害的不正常状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从而实现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保障价值。 

2.3.3. 有助于解决纠纷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诉讼纠纷时常突破诉讼双方当事人的限制，涉及当事人以外的案外人的权利

和利益。因执行中案外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往往因为诸多原因无法直接与申请执行人直接交涉。案外

人执行救济制度使案外人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解决争议纠纷，无需耗费时间寻找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

人交涉，为定纷止争提供便利，有助于纠纷的解决。 

3. 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体系 

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时，因在实践中发现维护在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的需要，创

制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时，沿续了其中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的规定，并将

之完善。其后民诉法修改时，另行新增执行异议之诉制度，考虑到原判决、裁定可能出错的情况，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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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监督程序一并纳入到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中。为使以上制度进行有效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分别颁布了《审监解释》和《执行解释》(法释〔2008〕13 号)。2012 年民诉法修改时又新增了第三人撤

销之诉制度，因其与案外人申请再审有着功能上的重合，与原有制度产生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以协

调各制度之间的关系，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体系由此形成。 

3.1. 案外人执行异议 

案外人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从而达到执行停止的效果。执行

机构通过对异议的审查，可以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错误。 
在 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最先出现了有关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的规定，其通过立法形式明

确了案外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实现权利救济。后经过多次立法修改，执行异议制度与审判监督程序和执

行异议之诉制度进行了衔接。实现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变革并延续至今。 
我国立法者确立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执行效率，将其作为一个前置程序以对接案

外人异议之诉和再审程序，执行机构对异议的审查可以进行诉前截流，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

债务人拖延履行义务。 

3.2. 案外人申请再审 

再审程序作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承担着纠正错误生效法律文书的功能，其基本理念是“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审监解释》规定当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发现自己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可向人民

法院提出再审。 
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最初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后续衔接的救济程序，后来《民事诉讼法》修改时予

以保留并延续至今[3]。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提出的

执行异议被驳回；二是原判决、裁定错误且侵害其合法权利；三是在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

四是向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院提出。 

3.3. 案外人异议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是一个诉讼程序，其分为许可执行之诉和案外人异议之诉。前者以申请执行人作为原

告，其目的是继续执行；后者以案外人为原告，其目的是阻止执行继续[4]。故本文所讨论的执行异议之

诉的范围仅涉及案外人异议之诉。 
2007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了案外人异议之诉为案外人提供新的救济途径，但其需要以执行

异议的驳回裁定为提起的前提条件，并且案外人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其起诉期间也与申请再审不同，

为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3.4. 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案外人申请撤销他人之间已经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从而实现主张自

身权利的效果。其与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异议之诉一同发挥维护执行程序中案外

人利益的作用[5]。 
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诉讼参加人一章新增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条文规定的适格

原告一般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根据《民诉法解释》第 303 条，我们也

可认为我国民诉法并未禁止案外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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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4.1. 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的适用问题 

案外人寻求实体权利救济前，需要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事实上我国法律将其作为一个前置

程序。但在诉讼实践活动中，该程序所起到的作用与其立法目的相去甚远。我国学者认为，案外人执行

异议制度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混淆了执行救济制度与审判监督程序，其二是执行机构以裁定解决实体

问题的方式不符合审执分离原则[6]。 
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异议的审查期间为收到书面异议起十五日内，

然而在实践中，法院从立案到做出裁决之间，案件往往要经历多个复杂程序，这期间充满了案外人、执

行人、被执行人三方的复杂纠纷，使得法院很难在十五日内作出裁决，由此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影响

案外人实体权利的实现。 
另一方面，当执行标的物为原裁定、判决指定诉讼标的物时，在没有经过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仅依

据执行机构所作出的裁定来中止原裁判的执行有损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反之，人民法院若裁定中止原

裁定、判决的执行会产生新的问题：中止执行虽然是一个临时性处置措施，但审判监督程序作为执行异

议的后续救济程序，其启动时间无法预测，所以中止执行的临时处置措施往往因此变成终结执行。而当

执行标的物与原裁定、判决无关时，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是另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而往往执行

异议之诉的审理结果与异议审查的结果并无差异，因为执行法院已对异议做出了消极回应，案外人并不

能寄期望于执行法院推翻原审理结果，此种情况造成当事人重复救济，严重拖累执行效率。 
由此可见，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在实践中仍存在部分问题，虽然其对诉前截流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也容易造成案外人重复寻求救济，也容易拖累法院审理效率，不利于执行效率的提高。 

4.2. 第三人撤销之诉具体规定不明确 

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使出错的裁判得以撤销，案外人的权利于此得到实现，因此对其应予完善，以

便其更好地发挥其保障作用。 
首先，应扩大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范围。保护利益遭受侵犯的案外人是我国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立法目的，但我国对其原告资格进行了限定，使得部分案外人无法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途径实

现权利救济，因此应扩大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原告资格范围以保障案外人合法实体权利。 
其次，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起诉期间有待完善。我国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期间为六个

月，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六个月的起诉期间很难应对当下泛滥的恶意诉讼，难以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

利。 
最后，当前社会解决纠纷的途径除向人民法院起诉外，还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多种解决方式。

当事人往往会综合事实情况，选择较为适宜的解决途径。但我国并未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同样适用

于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这不利于保障案外人的利益。 
综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虽为案外人主张权利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该制度并无法为案外人提供较

为周延的救济方式[7]，在实践中仍需完善其具体规定。 

4.3. 执行救济各项制度的衔接仍有漏洞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案外人在执行环节有四种权益救济途径，即案外人执行异议、第三人撤销之

诉、案外人申请再审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体系从形式上看似乎较为完善，

但实际上却有些混乱，我国法律将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等三种诉讼救济途

径全盘纳入执行救济制度体系之中，不同程序之间的竞合与冲突使对不明就里的普通公众来说难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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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救济途径。 
对于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无关的情况，案外人只有提出执行异议再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这一种途

径选择，问题较为简单。然而当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有关时，关于案外人救济程序的选择则较为复

杂。《民诉法解释》针对此情况做出了规范，其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作为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前置程

序，同时对其他救济途径的冲突做出了处理。 
但此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案外人异议被法院驳回后，应区分该标的

物是否为判决指定交付的特定物而采取不同的救济方法[8]，从而将案外人申请再审纳入执行救济制度体

系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即使案外人成功提起再审，但其得到的判决仍是实体判决，并不能解决案外人

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 
当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有关的情况下，案外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与案外人申请再审

类似。案外人觉察实体权利遭受侵害时，可以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加执行异议的方式寻求救济，尽管《民

诉法解释》对两者之间的冲突做出了规避，但仍然无法解决此种情况所造成的审判混乱现象，同时提高

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 

5. 完善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建议 

5.1. 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程序 

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案外人若想要申请再审或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前提条件便是提出执行异议且

异议被裁定驳回，在司法实践中，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确实对案件的繁简分流、诉前截流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这却牺牲了执行效率。 
当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有关时，若人民法院支持了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这会导致其后续的审判

监督程序无法启动，有错裁判得不到纠正，有损司法权威。同时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也为案外人提供实

体救济，原有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和申请再审已不能满足现实的效率需要，这使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仅保

留了中止执行的辅助程序功能，丧失了其独立地位。当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无关时，审查案外人提

出的执行异议即需消耗大量时间，而案外人如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则会延长救济时间。同时我国法律规定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时间是裁定送达之日后的十五日，然而案外人很可能因起诉期较短而无法及

时提起诉讼，这不利于保障案外人的权利。 
综上，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在实践中方面对恶意诉讼进行拦截，防止恶意案外人拖延执行效率；另

一方面对主张实体权利的案外人却设置了时间障碍，使得案外人难以维权。因此取消前置的案外人执行

异议，完善独立的执行异议之诉可以方便案外人选择救济途径，提高诉讼效率。 

5.2. 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使出错的裁判得以撤销，案外人的权利于此得到实现，因此对其应予完善，以

便其更好地发挥其保障作用。 
首先，应扩大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范围。保护利益遭受侵犯的案外人是我国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立法目的，但我国对其原告资格进行了限定，使得部分案外人无法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途径实

现权利救济，因此应扩大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原告资格范围以保障案外人合法实体权利。 
其次，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我国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难以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

利。因此可参考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设立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和普通诉讼时效来完善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起诉期间，为案外人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权利。 
最后，将仲裁裁决增加到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仲裁案外人无法加入仲裁双方的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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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仲裁裁决损害案外人的实体权利时，无法取得救济。所以应当考虑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扩大

到仲裁裁决，纠正错误裁决的同时可以为案外人提供救济途径，充分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作用。 

5.3. 案外人在执行中的救济方式应在法律条文中进一步明确 

我国法律虽然为案外人在执行中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但他们并不完全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作用，

这不利于案外人在其合法权利遭受到执行侵害时主张权利。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础理论中，生效裁判

的既判力不仅仅及于诉讼当事人，案外人也需受到生效裁判的约束。同时生效裁判中所确定的事实可以

在其他相关诉讼程序中作为免证事实，生效法律文书还可引起基于法律原因的物权变动，因此我国生效

裁判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有关的情况，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程序处理执行标的与原裁定、判决无关的情况。 
2015 年《民诉法解释》对各项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进行了细化衔接，首先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与第三

人撤销之诉衔接起来，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外人提供寻求停止执行的救济途径；其次明确了适用

第三人撤销之诉和再审程序的顺序。但未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获得支持后，后

续如何进行实体救济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间仍存在部分功能上的

重合，因此在未来的法律制定中，案外人执行救济的方式应更加明确地在条文中体现出来。 

6. 结语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案外人抵御虚假诉讼、保障自身权益起着

重要作用。 
本文首先对案外人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本文所讨论的主体范围，并介绍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几

种救济路径，阐释了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功能。然后详细梳理了当前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体系，

详细阐释了四种救济途径在我国的应用。笔者根据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指出我国现行制度仍存在一些漏

洞，例如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未能达到立法目的反而拖累执行效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不周延使部分案

外人无法通过此种途径寻求救济，各项法律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衔接各项制度所应有的功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不断完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减少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

程序对后续救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更好地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利。因

笔者理论水平、科研水平有限，文中仍有较多不成熟的表述及论断，笔者将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2] 张卫平, 任重. 案外第三人权益程序保障体系研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4, 32(6): 132-140. 

[3] 肖建国. 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理论与适用[N]. 人民法院报, 2009-03-17(005). 

[4] 张卫平. 案外人异议之诉[J]. 法学研究, 2009, 31(1): 3-16. 

[5] 张卫平. 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J]. 中外法学, 2013, 25(1): 170-184. 

[6] 刘学在, 朱建敏. 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废弃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构建——兼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204 条[J]. 
法学评论, 2008(6): 133-140. 

[7] 赵秀举. 论民事执行救济兼论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悖论与困境[J]. 中外法学, 2012, 24(4): 835-853. 

[8] 赵晋山. 赋予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N]. 人民法院报, 2007-12-07(00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380

	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Relief System of Execution by Outsiders in Our Countr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理论
	2.1. 案外人的概念
	2.2.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内涵
	2.3. 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功能
	2.3.1. 有助于执行程序正义的实现
	2.3.2. 有助于保障案外人的实体权利
	2.3.3. 有助于解决纠纷


	3. 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体系
	3.1. 案外人执行异议
	3.2. 案外人申请再审
	3.3. 案外人异议之诉
	3.4. 第三人撤销之诉

	4. 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4.1. 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的适用问题
	4.2. 第三人撤销之诉具体规定不明确
	4.3. 执行救济各项制度的衔接仍有漏洞

	5. 完善我国案外人执行救济制度的建议
	5.1. 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程序
	5.2. 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5.3. 案外人在执行中的救济方式应在法律条文中进一步明确

	6. 结语
	参考文献

